鸡西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

为进一步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促进资源保护，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矿产资源科学管理，推进矿业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根据《黑龙江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鸡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鸡西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指导我市“十四五”时期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的重要依据。涉及矿产资源行业活动的相关规划，应当与本《规划》做好衔接。
[bookmark: _Toc128999594]《规划》基期为2020年，规划期为2021—2025年，展望至2035年。《规划》适用于鸡西市所辖行政区域，包括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鸡冠区、恒山区、滴道区、城子河区、梨树区、麻山区。
一、现状与形势
[bookmark: _Toc128999595]（一）矿产资源概况及开发利用现状
鸡西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东部、东南部以乌苏里江、松阿察河为界与俄罗斯隔水相望，西部、南部与牡丹江市接壤，北部与七台河市相连，面积2.2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2万。鸡西市交通便利，形成了内展外延的铁路、公路、航空立体交通网络。鸡西市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山区半山区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
1.矿产资源概况。鸡西市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分布广，截至2020年底，已发现各类矿产54种（含亚矿种，下同），其中有查明资源储量矿产26种。鸡西市煤炭、石墨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质优良，2014年，鸡西市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石墨之都”称号。已列入《截至二〇二〇年底黑龙江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矿区132处，按规模大小分为：大型矿区42处、中型矿区19处、小型矿区71处。
2.基础地质调查现状。截至2020年底，全市区域范围内山区、半山区已完成1∶25万、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完成1∶5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2071平方千米，占山区、半山区面积的23%。完成1∶20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面积约7049平方公里，占山区半山区面积的78%。完成1∶20万区域重力调查面积5842平方公里，占山区、半山区面积的65%。1∶20万和1∶5万航空磁法及放射性测量基本完成。1∶20万水文地质调查覆盖了域内平原区。完成了全市1∶100万灾害地质调查和1∶50万环境地质调查。
3.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现状
（1）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现状
截至2020年底，全市完成1∶5万煤炭资源调查778.6平方千米，地热地质调查26.0平方千米，正在进行的地热地质调查面积54.3平方千米。圈定煤炭成矿远景区多处，预期新发现小型地热井2个。
全市共有探矿权94个。其中金属探矿权30个、煤炭探矿权26个、石墨探矿权13个、煤层气探矿权4个、地热探矿权1个、油气探矿权1个，其他非金属探矿权19个。已发现煤炭矿区63个，其中普查程度12个、详查程度23个、勘探程度28个；已发现石墨矿区19个，其中普查程度7个、详查程度3个、勘探程度9个。
（2）矿产资源开发现状
截至2020年底，鸡西市已开发利用矿产18种，正在开发利用的矿产有煤炭、石墨、金、水泥用大理岩、矽线石、建筑用玄武岩、建筑用安山岩、建筑用闪长岩、建筑用花岗岩、建筑用凝灰岩、建筑用大理岩、建筑用砂等12种；当年未生产的矿种有铁、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砂岩、膨润土、浮石、矿泉水等6种。全市各类矿山190个，包括大型矿山18个、中型矿山19个、小型矿山67个、小型以下矿山86个。按企业经济类型划分，其中国有矿山企业2个、集体矿山企业3个、有限责任公司89个、股份有限公司3个、私营矿山企业90个、其他有限责任公司3个。2020年，全市矿产资源开采总量1416.4万吨，其中煤炭开采量为1035.2万吨，石墨开采矿石量为174.7万吨，水泥用大理岩开采量为9.2万吨，建筑用石开采量为170.4万吨，建筑用砂开采量为20.1万吨。2020年，全市采矿工业总产值为77.4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6.94%。煤炭和石墨的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73.51亿元和3.36亿元。
截至2020年底，全市有效采矿权190个，其中煤炭采矿权94个、石墨采矿权10个、水泥用大理岩采矿权9个、金矿采矿权1个、铁矿采矿权2个、矽线石采矿权1个、浮石矿采矿权1个、建筑用砂采矿权8个、建筑用石采矿权63个、矿泉水采矿权1个。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现状。截至2020年底，鸡西市全域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数约1217个，待修复土地面积约3865公顷。通过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项目资金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累计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项目72个，投入资金约1.8亿元，共计恢复治理面积约1411公顷，矿山地质环境得到一定改善。
5.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成效评估。“十三五”期间，矿产资源勘查成果显著，矿业开发结构明显优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矿山地质环境持续改善，矿产资源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1）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取得较大进展。第三轮规划期间，完成1∶5万煤炭资源调查778.6平方千米，圈定煤炭成矿远景区多处。煤炭、石墨、水泥用大理岩找矿成果显著，圈定石墨找矿靶区5个，新增矿产资源量：煤炭76650.8万吨，石墨（矿物）2710.4万吨，水泥用大理岩884.0万吨。基本完成了三轮规划设定的主要勘查指标。
（2）矿山开发利用结构明显优化。第三轮规划期间，通过矿山资源整合、严格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准入条件、压缩矿山数量、提高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等方式，矿山开发利用结构调整成效明显。截至2020年底，矿山数量由379个减至190个，大中型矿山比例由7.92%升至19.47%，超额完成规划目标。煤炭、石墨、水泥用大理岩、建筑用石、建筑用砂等矿产开采量均低于相关开采指标要求，完成了规划目标。
（3）矿山环境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第三轮规划期间，全面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和矿山用地复垦制度。多种渠道筹措资金，积极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累计投入资金约340万元，实施鸡西市麻山区原麻山煤矿矿山环境治理恢复等10个项目，治理恢复土地面积63公顷，矿山地质环境得到初步改善。大力推动绿色矿山建设，2个石墨矿山企业列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
[bookmark: _Toc128999596]（二）形势与要求
当前，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的经济衰退，以及新冠疫情叠加影响，全球矿业发展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矿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将从中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矿产资源需求结构将发生深刻调整，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仍将处于高位。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支撑矿业发展新的机遇与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市面临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煤炭等传统资源产业亟待培育新动能，实现矿业结构转型升级；石墨作为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原材料之一，石墨产业将成为煤城转型接续的重要替代产业。因此，在稳定传统产业的前提下，积极寻求新业态、新发展、新格局，稳步实施矿业管理改革创新，加快推进矿业产业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稳增长、调结构的重大任务。
1.建设“龙江优质煤炭生产基地”，要求巩固煤炭产业。煤炭是我市优势能源矿产，分布广、煤种全、煤质优良，但小型煤矿和老矿山多，后续资源保障程度较低，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有待提升。规划期内，要加快推进煤炭资源勘查进度，加强矿山深部及外围资源勘查，增加资源接续储备。同时加快煤矿整治整合，引导退出一批不达标煤矿，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升级改造、开工建设一批优质煤矿，释放优质产能。围绕“煤头电尾、煤头化尾”，巩固提升煤炭产业、培育壮大新型能源化工产业。
2.建设“中国石墨之都”，要求培育壮大石墨产业。石墨是我市重要优势矿产，储量大、品位高，但历史原因遗留矿权多，深加工发展相对滞后。规划期内，要摸清家底，强化石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整治整合历史遗留矿权，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技术含量，发展石墨精深加工，加快产业升级，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进石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3.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大力发展绿色矿业。我市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水平有待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恢复任务艰巨。规划期内，要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要求，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在矿产勘查、开发利用和治理的全流程中着力推广绿色标准；加强综合勘查开发与高效利用，加大矿山环境治理与恢复力度，加快矿业绿色转型，推动绿色矿业发展。
[bookmark: _Toc128999597]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bookmark: _Toc128999598]（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黑龙江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鸡西市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以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加强矿产勘查工作，调整和优化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布局，提高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推动矿业领域绿色发展，为鸡西矿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bookmark: _Toc128999599]（二）基本原则
1.统筹布局，加强保障。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鸡西市矿产资源禀赋条件和开发利用水平，统筹规划全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发挥优势、突出重点，提高矿产资源有效供给能力，促进矿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三区三线”为基础，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科学制定重要矿产资源开采的总量调控指标，优化开发利用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加快矿业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促进资源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
3.保护优先，高效利用。充分发挥鸡西市资源优势，坚持保护优先，高效利用。优先矿产资源保护，加快科学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推动矿产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保障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推动矿业可持续发展。
4.完善机制，优化管理。围绕“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精简审批，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优化服务，探索“净矿”出让，激活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bookmark: _Toc128999600]三、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128999601]（一）2025年规划目标
到2025年，矿产资源保障更加有力，矿业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布局更加优化，矿产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矿山地质环境进一步改善，基本形成节约高效、环境友好、矿地和谐、竞争有序的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
1.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勘查取得较大进展。积极配合推进省总体规划部署的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等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市山区、半山区基础地质调查程度。深入开展煤炭开采区深部及外围勘查，增加煤炭接续资源。到2025年，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1个以上，新增煤炭资源量5亿吨以上，水泥用大理岩资源量进一步增加，力争金、稀土等金属矿产勘查取得突破。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平明显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布局更加合理。优化调整矿业结构，严格控制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到2025年，预计全市固体矿产开采总量4800万吨以内，矿山数量控制在230个以内，大中型矿山比例不低于20%。
3.矿业转型升级与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推进。以矿业重点发展区为引领，依托煤炭和石墨资源，发展新型能源化工产业和新材料产业，构建高端产业链。矿山“三率”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要求。严格执行绿色勘查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推广应用绿色勘查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到2025年，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大中型绿色矿山建设比例进一步提高。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力度持续加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到2025年，完成229座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恢复面积769.8公顷。
[bookmark: _Toc128999602]（二）2035年远景展望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取得较大进展，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和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矿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基本实现，矿山地质环境明显改善，矿业产业与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bookmark: _Toc128999603]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bookmark: _Toc128999604]（一）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调控方向
以省总体规划划定的“东部能源资源安全发展保障区”勘查开发总体布局为引领，根据我市矿产资源禀赋特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明确“十四五”期间不同区域勘查开发方向及资源型产业差别化的发展定位和政策导向。重点勘查和开采煤炭、石墨、水泥用大理岩，禁止勘查砂金和泥炭，禁止开采湿地泥炭、砂金、可耕地的砖瓦用粘土、砷和放射性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项目。
[bookmark: _Toc128999605]（二）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1.麻山—滴道—恒山—密山石墨产业重点发展区。包括麻山区、滴道区、恒山区和密山市。该区重点打造石墨新材料和石墨精深加工产业，加快石墨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促进石墨资源科学利用，壮大石墨产业链条。加强麻山、恒山两大石墨产业园和滴道哈工石墨产业园、密山新能源高新产业园等产业集聚区和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园区专业化水平和产业发展承载能力，推进石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bookmark: _Toc128999606]2.梨树—恒山—鸡东—密山煤炭产业重点发展区。包括梨树区、恒山区、鸡东县和密山市。该区重点加强煤炭资源接续储备、培育壮大新型能源化工产业。提高煤炭保障能力，释放优质产能，支持邱家、合作、永丰、长安等重点煤矿早日达产。坚持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并举，积极推进密山燃煤热电联产项目和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延伸煤炭产业链条，依托鸡东、梨树化工园区，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龙头企业，适度发展煤化工产业。
（三）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bookmark: _Toc469378571][bookmark: _Toc472177851][bookmark: _Toc469378572][bookmark: _Toc472177852]1.能源资源基地。落实全国规划划定的黑龙江鸡西柳毛—林口五义屯国家能源资源基地。重点加强该区域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重点支持石墨产业园区建设，鼓励采矿企业优质优用，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延长产业链、增加市场份额、打造新经济增长点。作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供应的核心区域，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行业发展规划中统筹安排和重点建设，在生产力布局、矿产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安排及相关产业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大力推进资源规模开发和产业聚集发展。
2.国家规划矿区。落实黑龙江密山马来山国家规划矿区和鸡西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加强矿产资源整合开发，优化布局和矿山企业结构，促进规模开采和集约利用。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矿产资源勘查，促进增储上产。煤炭及石墨矿业权投放及开采指标优先向国家规划矿区配置。
鸡西国家级规划矿区重点强化规划管控，优化矿业布局，严格准入要求，强化矿区勘查开采秩序的监督管理，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提高煤炭洗选比重，加大煤矸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力度，逐步实现煤炭开采零排放。鼓励引导矿山企业按照绿色矿山遴选标准开展建设，鼓励引导矿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
黑龙江密山马来山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加强石墨资源的合理高效开发利用、优质优用与有效保护，淘汰落后产能与引进新技术相结合，优先保证高端新能源、负极材料、石墨烯材料、环保材料等深加工产业资源需求。
3.重点勘查区。配合落实省级规划部署的虎林盆地煤炭重点勘查区，区内严格执行探矿权准入及退出机制，鼓励矿山企业开展接替资源勘查。
4.勘查规划分区。
（1）区块设置。落实省级规划确定的勘查规划区块18个，其中煤炭勘查规划区块16个，金矿勘查规划区块1个，稀土矿勘查规划区块1个。拟设置市级发证矿种勘查规划区块3个，其中水泥用大理岩勘查规划区块1个，饰面用花岗岩勘查规划区块1个，地热勘查规划区块1个。16个煤炭勘查规划区块有7个位于鸡西国家规划矿区中，5个位于虎林盆地煤炭重点勘查区中。严格勘查规划区块管理，原则上一个勘查规划区块对应一个勘查主体。在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政策前提下，优先在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勘查区、重点开采区投放探矿权。规划期内，在未设置勘查规划区块的区域，确需投放探矿权，须经过严格论证，按程序报批。
（2）管理要求。加强矿产勘查监督管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勘查监督管理，严禁非法勘查。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记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构建勘查单位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格局。培育矿产资源勘查市场。构建“政府投资引导、市场化运作、多方参与、滚动发展”的矿产勘查新机制，建立健全地质勘查资金投入体系，确立社会资金在商业性矿产勘查中的投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企业勘查投资积极性和地勘单位找矿积极性。探索“矿地林”一体化审批模式，做好与用地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的衔接。助力破解矿业权流转、延续、退出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推进绿色勘查体系建设。按照绿色勘查相关规范和要求，建立健全绿色勘查管理制度机制，鼓励和支持勘查单位推进绿色勘查。加大绿色勘查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应用推广，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5.开采规划分区。
（1）区块设置。落实省级规划确定的开采规划区块28个，其中煤炭开采规划区块8个，石墨矿开采规划区块18个，金矿开采规划区块1个，铁矿开采规划区块1个。8个煤炭开采规划区块有6个位于鸡西国家规划矿区中；18个石墨开采规划区块有13个位于黑龙江鸡西柳毛—林口五义屯国家能源资源基地中，1个石墨开采规划区块位于黑龙江密山马来山国家规划矿区中。拟设置市级发证矿种开采规划区块22个，其中冶金辅助和化工原料非金属矿开采规划区块7个，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开采规划区块15个。1个冶金辅助和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为石英岩矿开采规划区块位于城子河区；1个含钾岩石矿开采规划区块，位于密山市杨木乡；1个方解石矿开采规划区块位于麻山区；4个大理岩矿，其中3个大理岩矿开采规划区块位于麻山区，1个大理岩矿开采规划区块位于密山市。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开采规划区块于麻山区2个、梨树区3个、滴道区4个、城子河区5个、恒山区1个，矿种为建筑用玄武岩、建筑用花岗岩、建筑用大理岩、建筑用砂。引导采矿权合理设置，优化资源开发布局。建立和完善开采规划区块管理制度，原则上一个开采规划区块对应一个开采主体，严格禁止大矿小开、一矿多开。拟出让矿业权项目报同级政府同意，由政府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林草等相关部门联合审查，共同会商，经现场踏查依法依规据实划定开采范围。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具备规划准入条件的，依法依规设置开采规划区块。
（2）管理要求。加强采矿权出让管理。进一步规范采矿权出让和招拍挂制度。探索普通建筑用砂石土、大理岩、煤的“净矿”出让制度。严格矿业权协议出让，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协议方式向同一主体出让矿业权。建立用林用地用矿联合会商审批机制，开展必要的实地踏勘、联合审查，确保矿业权出让后顺利办理后续行政审批手续。加强矿产开采监督管理。加强对矿山企业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和履行法定义务的日常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采行为，明确监管任务，规范监管程序。完善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度，建立社会监督、政府抽查、诚信退出相配套的监管体系。
6.加强砂石土矿开发管理。根据“十四五”时期投资建设需要，统筹考虑砂石土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交通运输、重大工程等因素，合理确定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山数量，有序投放砂石土采矿权。到2025年，全市砂石土矿山控制在85个以内，根据重大工程或应急项目对资源的需求情况可进行动态调整，县（市）区砂石土矿山数量指标由市级部门统一调配使用。以市场为导向，以具体建设项目为依托，以“三区三线”为依据，优化砂石土开发空间布局，坚持集中开采、规模开采、绿色开采，最大限度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划定砂石土集中开采区13个，当市场需求量增大、现有矿山供应能力不足需求时，优先选择在集中开采区内投放采矿权。
7.严格矿业权设置与勘查开发监督管理。
（1）规范涉及生态红线与城镇开发边界的矿业权设置。对于勘查规划区块、开采规划区块内拟新设的矿业权，要求在划定具体范围时，按照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合理避让生态红线与城镇开发边界。
（2）处理好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矿业权设置。对于勘查规划区块、开采规划区块内拟新设的矿业权，非战略性矿产申请新设矿业权，应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地热、矿泉水勘查开采，不造成永久基本农田损毁、塌陷破坏的，可申请新设矿业权。煤炭等非油气战略性矿产，矿业权人申请采矿权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对于露天方式开采，开采项目应符合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要求；对于井下方式开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应落实保护性开发措施，井下开采方式所配套建设的地面工业广场等设施，要符合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要求。
（3）处理好涉及草原湿地的矿业权设置。进行矿产资源开采和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草原；确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必须经省级以上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需要临时占用草原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有关规定，原则上不得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草原。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湿地，无法避让的应当尽量减少占用。涉及国家重要湿地的，应当征求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意见；涉及省级重要湿地或者一般湿地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授权的部门意见。建设项目确需临时占用湿地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bookmark: _Toc128999607]五、矿产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
[bookmark: _Toc128999608]（一）合理确定开发强度
1.合理调控开采总量。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以及鸡西市资源特点，合理确定我市矿产资源开采总量。2025年，预计全市固体矿产开采总量在4800万吨以内，其中煤炭不超过3500万吨，非煤矿产不超过1300万吨。
2.合理调控矿山数量。综合考虑资源赋存条件、最低开采规模、市场需求、保障资源基地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按照科学布局、规模化开发、不同矿种差别化管理的要求合理调控矿山数量。2025年，矿山数量控制在230个以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bookmark: _Toc128999609]（二）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1.细化最低开采规模。根据鸡西市资源分布情况，综合考虑产业布局、城镇化要求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因素，细化最低开采规模要求。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按照省总体规划要求执行，煤矿（地下开采）最低开采规模为30万吨/年，晶质石墨最低开采规模为矿物量0.3万吨/年，水泥用大理岩矿最低开采规模为30万吨/年，建筑用石和建筑用砂最低开采规模均为3万立方米/年。已建矿山开采规模与最低开采规模不相适应的，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行，鼓励通过技术改造、资源整合等措施，逐步达到最低开采规模要求。
2.优化矿山规模结构。通过企业平等协商，采取收购、参股、兼并、重组等方式，引导矿山企业规模化开采。加大品位低、规模小、效益差或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矿山的整治、整合及关停力度，逐步减少小型矿山及小矿数量。到2025年底，大中型矿山比例不低于20%。加快重要矿种探转采进程，培育矿业产业集群，壮大矿山龙头企业，优化开发利用布局，形成数量适中、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大、中、小型矿山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3.探索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新途径。延长石墨及新材料产业链。充分发挥我市石墨及新材料产业后发优势，推进石墨矿勘查和开发利用，充分体现石墨之都优势。做强煤炭及新型能源化工产业，积极推进煤矿探转采相关工作，促进优势产能释放，为实施“煤头电尾、煤头化尾”相关项目提供充足资源保障。
[bookmark: _Toc128999610]（三）严格开采准入管理
坚持矿山设计开采规模与矿区资源储量规模相适应原则，进一步严格矿产开采准入门槛。规划期内，新建矿山必须符合规划确定的布局优化、结构调整、资源保护、节约利用、服务年限、绿色矿山等指标要求。严格执行新建矿山最低开采规模设计标准，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各项活动。新建矿山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优先原则，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
1.开采规模。新建矿山开采规模不得低于矿山最低开采规模，新建石墨矿山原则上最低开采规模须达到大型标准，防止大矿小开，防止掠夺式开采。鼓励矿山企业建设大中型矿山，具备资源条件和销售前景的应以建设大中型矿山为主。
2.开发利用水平。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理念，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积极推进矿山尾矿及废物综合利用，持续提升矿产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水平。鼓励矿山企业采用合理的矿山开采系统、先进的采矿方法、回采工艺以及选冶技术和设备，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普及率。鼓励煤炭矿山企业对煤矸石、粉煤灰等废弃物综合利用。鼓励水泥企业将灰渣等作为水泥生产配料。鼓励利用尾矿、围岩、废石等生产机制砂石。鼓励矿山废水、固体废弃物的循环综合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附加值。
3.矿山环境保护。新建或改扩建矿山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生态恢复措施。矿山企业应严格执行土地复垦规定，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及时治理恢复因采矿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
4.安全生产。新建矿山要符合应急管理部门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要求，采矿权人拥有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严格安全设施设计，一个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开发应当由一家生产经营单位统一管理，原则上只设置一个独立生产系统。新建、改建、扩建金属非金属矿山对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原则上应当进行一次性总体安全设施设计。
5.监督管理。在新建或改扩建矿山项目核准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踏勘，严格准入条件。矿山的土地占用、安全设施设计、环境影响评价等必须按规定分别通过县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安全生产监管和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批，报上级部门备案。
6.责任追究。县（市）区、各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职尽责，严格各类矿种和矿山开采企业准入条件。对因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或渎职、失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bookmark: _Toc128999611]六、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
[bookmark: _Toc128999612]（一）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贯穿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全过程，全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以国家级绿色矿山为引领，保障矿业高质量发展。
1.严格新建矿山准入标准。新建矿山要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鼓励企业提高矿山自动化水平，引导提升矿山开采智能化，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严格按照国家相关部门标准要求进行采选工作，确保新建矿山实现合理开发、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矿区和谐。
2.推进生产矿山达标建设。生产矿山要落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积极推动升级改造，逐步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坚持科技创新，鼓励开发和引进采、选、冶先进技术改进开发利用方式，更新生产技术工艺装备，持续降低矿山生产成本，提高矿山生产效率与开发利用水平。促进节能减排与环境友好，加强信息化管理，建设现代数字化矿山。矿山的开采方式应符合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要求，做到资源分级利用。石材类矿石鼓励采用圆盘锯、绳锯等装备开采，提高荒料率。
3.落实政策保障体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法律法规，完善绿色矿山建设长效机制，对于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矿山企业按有关规定在资源配置、建设用地、税收减免、融资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探索将其周边零星资源以适当方式优先配置，构建绿色矿山建设长效发展保障机制。
4.加强绿色矿山宣传引导。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增强矿山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创建积极性，增强公众参与意识，调动群众支持绿色矿山、参与绿色矿山创建的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bookmark: _Toc128999613]（二）加强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明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矿山土地复垦责任机制。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工作，显著提高全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水平。
1.新建矿山。严格新建矿山准入。采矿权人须按照相关规定提交《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备案，并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账户，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构建矿山生态保护源头预防、过程控制、采后修复机制。鼓励“边开采、边保护、边复垦”。
2.生产矿山。加强生产矿山管理。按照“谁破坏，谁治理”原则，采矿权人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采矿权人须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做到“边开发、边治理”。采矿权人变更矿山开采方式、扩大矿区范围、扩大开采规模，均应重新编制或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采矿权人应合理计提和规范使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监管矿山企业按期计提，及时向社会公示。建立完善矿山生态修复奖励惩戒机制。矿山企业要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要求，分阶段、按计划完成各阶段治理工作。
3.创新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金作用。严格执行《黑龙江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要求，建立治理恢复基金账户，由矿山企业单设会计科目，按照销售收入一定比例计提，计入企业成本，由企业统筹用于开展矿山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据分级管理原则，督促采矿权人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鼓励第三方治理。闭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按照“责任者付费，专业化治理”方式进行，鼓励市、县（市）区、乡（镇）政府、矿山企业以合同形式通过付费方式将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交由专业公司治理。发挥矿山企业主动性和第三方治理企业活力，提高治理效率和质量，促进环境治理科技进步。细化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核查工作，摸清底数；制定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计划，积极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工作；积极拓展资金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工作。创新治理恢复工作机制。探索建立应用于矿山地质环境管理的“卫星遥感+互联网+政务监管”制度。逐步建成制度完善、责任明确、措施得当、管理到位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形成“不再欠新账，加快还旧账”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局面。
[bookmark: _Toc128999614][bookmark: _Toc472177887][bookmark: _Toc469378609]七、规划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28999615]（一）加强规划目标考核。市政府要加强《鸡西市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的组织领导，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切实推进我市矿产资源绿色、集约、高效开发利用，推动《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有效实施。
[bookmark: _Toc70704744][bookmark: _Toc128999616]（二）健全规划调整机制。全面分析《规划》实施的进展与成效、各项任务执行情况、指标完成情况、各项政策落实情况等，及时发现《规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为《规划》修改或调整提供基础信息和依据。《规划》实施过程中，因地质勘查有重大发现或市场技术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对《规划》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的，应对《规划》调整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科学评估和论证。对确需新增或调整的勘查开采规划区块，进行集中调整，并纳入规划数据库。
[bookmark: _Toc128999617]（三）强化实施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明确职责，严格矿业权设置审查，及时纠正和查处违反《规划》行为，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提高《规划》实施成效。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规划》影响力，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128999618]（四）提高管理信息化水平。利用先进信息技术辅助进行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工作，以规划管理信息化带动规划管理科学化。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实现信息交换、共享，使各级管理部门能及时、准确了解相关情况，为提升矿政管理服务水平提供数据支持。

